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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农村制度的建立和运行对解决农村居民养老问题起到了积极作用，但还存在着诸如基础养老金缺乏

动态调整机制、中央财政负担水平不适度等问题，制约了养老保险制度的发展与完善。以 CPI 及农民人均纯

收入增长率为假设条件，构建农村基础养老金动态调整机制，得到了动态调整后的农村基础养老金规模，并测

算了中央财政的实际负担水平。通过设计农村中央财政适度负担水平模型，测算出中央财政理论适度负担水

平，将其与实际负担水平进行比较，得出中央财政完全能够承担调整后基础养老金支付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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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new rural endowment insurance system has an active role in solving the problem of supporting elderly

peasants，but at the same time it also has some defects such as lack of dynamic adjustment mechanism and immoderate

central finance burden level． This article designs a new dynamic adjustment mechanism for the rural fundamental annui-

ties and calculates fundamental annuities payment level and central finance actual burden level by forecasting the growth

rate of CPI and the per capital net income of peasants． By designing a central finance moderate burden level model of

new rural endowment insurance，this article reckons central finance theoretical burden level． Compared with the actual

level，a conclusion can be drawn that central finance can fully bear the burden of fundament annuities pay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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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自国务院 2014 年 2 月 21 日出台《国务院关于

建立统一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意见》的

政府文件( 国发〔2014〕8 号) 后，原来分散的城镇居

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和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

开始整合，并以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形式

出现。制度的统一有利于扭转城乡收入差距持续扩

大的局面、对保障城乡居民生存公平与养老公平具

有重要的意义。由于新制度的结构与举措与原来分

立的两项制度基本一致，因此，农村基础养老金所面

临的给付水平及财政负担问题也会仍然存在，其所

具有的制度优缺点会长期持续，探讨基础养老金给



付水平的调整及财政负担水平问题将会对制度的完

善起到指导性作用。

关于财政对养老保险制度运行的责任问题，目

前已有较多研究成果。中国的米红和杨翠迎，提出

了养老保险有限财政责任理念，目的是保障财政有

能力度过养老金缺口高峰期。［1］郑功成提出了养老

保险五层次模式理论，并辅之以包括财政资金在内

的多角度筹资建议。［2］109—135此外，郑功成还认为，决

定何时出现养老金缺口的因素是覆盖面问题，财政

需要在覆盖面扩大过程中不断调整中央与地方的权

责划分。［2］177—182邓大松和薛惠元认为，必须合理划

分地方各级财政之间的责任，才能使农村养老保险

制度的资金问题得到落实。［3］边恕和穆怀中从农村

养老需求角度对养老金适度上下限进行了测算，判

断了制度完善时财政所应承担的责任。［4］薛惠元通

过测算，认为只要未来 20 年中国经济保持增长，则

中央和地方财政都能负担得起农村养老金给付责

任。［5］杨翠迎等提出了国家财政责任重点在于积极

应对和合理解决地方财政责任不均衡问题。［6］国外

学者也对农村养老保障制度进行了研究，Willmore
倡导在全球构建覆盖所有阶层的养老金制度，并着

重提出发展中国家建立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的重要

性。［7］Diamond 提出了依据中国现实情况，建立中国

社会养老模式及加大财政投入等建议。［8］亚洲发展

银行在《关于中国农村养老保险改革》的报告中，提

出了政府应主导构建统一的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的

建议。［9］

综上所述，国内外学者对中国农村养老保险制

度的构建及完善提出了广泛意见与建议，这对中国

养老保险制度的进一步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但

是，也应看到多数研究只限于对当前制度的静态考

察，缺少对农村基础养老金的动态判断，同时对财政

负担的适度性问题介入较少，这样会造成对制度发

展程度缺乏明确辨析，不利于有效把握制度下一步

走向等问题。

二、农村基础养老金动态调整设计

农村养老保险制度是当前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

险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制度规定对农村满 60 周岁

的老年人给予每月人均 55 元的基础养老金，全部由

财政支付。其中中国东部地区由中央财政和地方财

政各负担 50%的基础养老金，中西部地区由于地方

财力有限，由中央财政承担基础养老金的全部支付

责任。［10］但从机制设计乃至多数地区具体实践情况

来看，基础养老金给付额度并没有进行指数化调整。

基础养老金缺乏动态调整机制会导致其养老效果逐

年下降。由于农村居民基本生存水平与农民人均纯

收入紧密相关，同时物价的变动也会对实际消费水

平产生明显影响，因此，有必要依据农民人均纯收入

增长率和 CPI 增长率对农村基础养老金进行动态设

计，以得到符合实际的农村养老需求。［11］

对基础养老金进行动态调整的主要原因是人均

收入增长及物价变动，调整的目的是使农村老年人

口的养老金购买力不下降，维持其基本生活需要。

因此，设计基础养老金动态调整模型为［12］

B( t) = ［1 + h( t) ］B( t － 1) ( 1)

其中: B( t) 和 B( t － 1) 分别为 t 期和( t － 1 ) 期基础

养老金; h( t) 为调整指数。基础养老金根据 CPI 增

长率与 农 民 人 均 纯 收 入 增 长 率 之 和 进 行 指 数 化

设计:

h( t) = π( t － 1) + g( t － 1) ( 2)

其中: π( t － 1) 为 ( t － 1 ) 期的农村 CPI 增长率;

g( t － 1) 为( t － 1) 期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率。对参

数设计的假设前提是，基础养老金在调整前期主要

受 CPI 增长率影响，调整中期则主要受到 CPI 和人

均纯收入增长率的双重影响，而调整后期则主要受

到人均纯收入增长率的影响。根据中国农村社会经

济发展实际状况，并借鉴国际经验，设计基础养老金

的调整方案为: 在初始期( 2012—2020 年) ，按照指

数恒等于 CPI 增长率的原则进行调整，即 h( t) =

π( t － 1) ，该时期的调整指数设定为 3% ; 在过渡期

( 2021—2030 年 ) ，调整指数 h( t) = π( t － 1) +
g( t － 1) ，该 时 期 的 指 数 设 定 为 17% ; 在 完 善 期

( 2031—2050 年) ，调整指数为 h( t) = g( t － 1) ，该

时期的指数设定为 14%。

随着动态调整机制的应用，调整后的基础养老

金给付额与未调整相比，其偏离程度随时间推移而

不断增大。2015 年调整后的基础养老金是未调整

的 1． 09 倍，差额为 11． 10 元; 到 2020 年二者的倍数

提高 1． 27 倍，差额也上升到 14． 67 元; 2030 年二者

的倍 数 达 到 6． 09 倍，差 额 达 到 279． 9 元; 而 到

2050 年二者的倍数将提高到 34． 13 倍，差额也上升为

1 821． 93 元。不断上升的倍数及金额差距表明，未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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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的基础养老金将无法与以人均纯收入代表的经济

发展水平相适应，同时也难以抵消物价变动的影响。

三、对中央财政收入未来

趋势的预测

中央财政是否能够负担迅速提高的农村基础养

老金，将关系到基础养老金调整水平是否适度、中央

财政负担机制是否合理、农村制度是否具有财政持

续性等关键性问题。［13］为分析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中

央财政负担水平，必须预测未来财政收入规模。预

测的思路为，以 GDP 为测算基准，先期预测 GDP 变

动趋势，然后通过判断财政收入占 GDP 比重来预测

未来财政收入趋势。GDP 的数值基年为 2012 年，

预测方法是阶段目标法及采用一次移动平均的时间

序列平滑预测法，预测的假设条件为: GDP 年均增

长率 2013—2020 年为 7%，2021—2030 年为 5%，

2031—2050 年为 3%。对财政收入的预测也采取阶

段目标法和时间序列平滑法，预测的基础条件为:

2012 年占 GDP 比重为 22%，2013 年之后每年增加

1%，至 2015 年 为 26% ; 2016—2020 年 为 27%，

2021—2030 年为 29%，2031—2050 年为 30%。
将全国财政收入与 GDP 的增长趋势挂钩，在预

测总体财政收入规模与变化后，将其中具有稳定变

化规律的中央财政收入提取出来，得到中央财政收

入的总体趋势。具体测算原则为: 根据中国分税制

财政体制设计，在中央财政收入与地方财政收入同

步增长的情况下，中央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的

比重将按照年递增 0． 8 ～ 0． 9 个百分点的速度提高，

提高至目标值 60% 左右。假设 2013 年中央财政收

入比重达到 50%，之后每年递增 0． 8 个百分点，至

2025 年实现中央 财 政 收 入 占 全 国 财 政 收 入 比 重

60%的目标，之后保持这一水平不变。从预测结果

看，中央财政收入 2015 年为 73 664. 93 亿元，2020 年

增长到 115 486． 74 亿元，相对 2015 年增长 0． 56 倍;

2030 年增长到 223 050． 16 亿元，相对2015 年增长

2． 03 倍; 2050 年达到 432 868． 89 亿元，相对 2015 年

增长 4． 88 倍。

四、基于财政适度水平模型的

负担系数测算

财政用于社会保障支出的规模是有其限度的，

即存在着财政适度负担水平问题。如果超过了适度

水平，则会导致社会保障支出过多，削弱了财政对其

他领域的支付能力; 但如果低于适度水平过多，则可

能导致社会保障的“安全网”作用不能充分发挥，使

弱势群体的生存受到影响、多数国民也不能公平地

享受到经济发展成果。［14］因此，对社会保障的财政

适度负担水平进行测算是至关重要的。养老保险是

社会保障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所需资金量上构

成了社会保障制度的核心。财政适度负担水平的模

型公式为

CS = SCZ × YSB × ( I1 / I) ( 3)

其中: CS 为财政适度负担水平系数; SCZ为财政社会

保障支出比重; YSB为养老保险支出占社会保障支出

比重; I1 为农村老年人口数量; I 为全国老年人口数

量。农村养老保险财政适度负担水平的测算思路

是: 首先，计算财政社会保障支出比重; 其次，判断财

政社会保障支出中用于养老保险的支出比重; 再次，

测算农村老年人口占全国老年人口的比重。在养老

保险支出的人口构成中，包括农村老年人和城市老

年人。从公平角度出发，假设需要给予两类人相同

水平的养老金，则给付比例可以等同于两类人占全

国老年人口的比重。农村老年人占全国老年人口比

重决定了养老金在城乡的分配比例，表明养老保险

支出总 额 中 有 多 少 份 额 养 老 金 分 到 农 村 老 年 人

手中。
从式( 3 ) 可知，财政适度负担水平系数受三方

面 因 素 的 影 响: 一 是 财 政 社 会 保 障 支 出 比 重。
2012 年中国财政社会保障( 含社保、就业、医疗) 支

出比重约为 15%，以此作为测算基数; 由于目前发

达国家 的 财 政 社 会 保 障 支 出 比 重 平 均 水 平 约 为

40%，将发达国家水平作为未来目标值，即 2050 年

财政社会保障支出比重达到 40% 水平。对该比重

的变 化 趋 势 进 行 判 断 和 设 计: 初 始 期 ( 2012—
2020 年) 财政社会保障支出比重由 15% 逐步提高

到 20% ; 过渡期 ( 2021—2030 年) 该比重由 20% 逐

步提高 到 30% ; 完 善 期 ( 2031—2050 年 ) 该 比 重

由 30%逐步提高到 40%。二是养老保险支出占社

会保障支出比重。该比重具有与财政适度负担水平

系数同向变动的规律，但是该比重随经济发展水平

和社会保障完善程度而逐步提高，达到一定标准后

将维持在一个较为稳定的水平上。从国际规律来

看，养老保险所需资金约占社会保障资金总额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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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因此在式( 3 ) 中设定该支出比重为 50%。三是

农村老年人口占全国老年人口比重，该比重越大则

财政适度负担水平系数就越大。［15］

财政的社会保障支出能力与规模，从根本上取

决于财政收入水平。以此为基础，设计中央财政与

地方财 政 社 会 保 障 支 出 结 构 为: 初 始 期 ( 2012—
2020 年) 二者的支出结构为 5: 5，过渡期 ( 2021—
2030 年 ) 二 者 的 支 出 结 构 为 5. 5: 4. 5，完 善 期

( 2031—2050 年) 二者的支出结构为 6: 4。其中，中

央财政适度负担水平模型公式为

ZCS =
CZS × CS × KZ

t

ZZS
( 4)

t = 1，2，3

其中: ZCS 为中央财政适度负担水平系数; CZS 为财

政总收入; KZ
t 为中央与地方社会保障财政支出结构

比例系数，上标 Z 为社会保障支出中的中央财政比

重; ZZS为中央财政收入。t 取值 1，2，3，分别代表初

始期、过渡期和完善期 3 个阶段。
依据对 2012—2050 年中央财政收入的预测，可

以对中央财政适度负担水平系数进行测算，得到结

果如表 1 所示。

表 1 中央财政适度负担水平系数①

年份

中央财政适度负担

规模 /亿元( 依据中央与

地方财政支出结构比例)

中央财政适度负

担水平系数 /%

2012 2 364． 90 4． 08

2020 4 939． 04 4． 72

2021 6 459． 72 4． 80

2025 9 132． 12 5． 23

2030 12 909． 80 5． 79

2031 15 333． 84 6． 13

2035 17 550． 60 6． 32

2040 19 876． 30 6． 17

2045 22 248． 70 5． 96

2050 25 727． 30 5． 94

中央财政适度负担水平系数呈现出先上升后下

降的趋势。在初始期( 2012—2020 年) ，财政适度负

担水平系数由 2012 年的 4． 08% 上升到 2020 年的

4． 72%，总体 上 升 了 0． 64 个 百 分 点。在 过 渡 期

( 2021—2030 年 ) ，由 2021 年 的 4． 80% 上 升 到

2030 年的 5． 79%，总体上升了 0． 99 个百分点。在

目标期( 2031—2050 年) 财政适度负担水平系数呈

现稳中有降的变化态势，由 2031 年的 6． 13% 下降

到 2050 年的 5． 94%，总体下降了 0． 19 个百分点。

五、农村基础养老金的

中央财政负担水平

( 一) 基础养老金中央财政负担模型及现实水平

某一年度的中央财政的基础养老金负担水平 =
( 中央财政对东部地区基础养老金每人每月补贴

额 × 12 × 东部地区农村 60 岁以上老人数 + 中央财

政对中西部地区基础养老金每人每月补贴额 × 12 ×
中西部地区农村 60 岁以上老人数 ) /中央财政收

入。其测算公式为

SFZ
i =

JYk × 12 × NLk
i

SZ
i

i = 2012，2013，…，2050; k = 1，2 ( 5)

其中: SFZ
i 为 中 央 财 政 的 基 础 养 老 金 负 担 水 平;

JYk 为中央 财 政 对 基 础 养 老 金 的 每 月 补 贴 额，当

k = 1 时，表示中央财政对东部地区基础养老金人均

月补贴额，当 k = 2 时，表示中央财政对中西部地区

基础养老金人均月补贴额; NL k
i 为农村 60 岁以上老

人数，当 k = 1 时表示东部地区，当 k = 2 时表示中西

部地区; i 为具体年份; SZ
i 为中央财政收入额。

( 二) 基础养老金动态调整下的中央财政负担

模型及水平预测

设计基础养老金动态调整下的中央财政负担模

型，主要参考中央财政所能提供的养老金在农民养

老中发挥的作用。养老作用的衡量标准是替代率，

包括养老金总替代率和中央财政替代率。［16］依据经

验，农村老年人的土地和子女供养能够提供约 10%
的替代率，同时替代率为 60% 时老年人达到合意的

养老水平，因此，农村养老金替代率为 50% 即可。
从未来发展目标来看，农村个人账户部分应提供

25% 的替代率，由此可见，余下 25% 的替代率需由

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的补贴构成。②其补贴的原则

是，前期阶段由中央财政支付大部分补贴，地方财政

则提供小部分的补贴; 后期阶段，中央财政补贴规模

将大幅度下降，而地方财政的补贴规模应大幅度提

升。现实情况表明，当前财政补贴的替代率距 25%
的目标替代率显然有很大差距，因此根据现阶段农

村实际替代率结构以及未来财政补贴的原则，可对

替代率进行如下假设: 初始期( 2012—2020 年) 的基

础养老金总替代率为 8%，其中中央财政替代率为

6%，地方财政替代率为 2% ; 过渡期( 2021—2030 年)

的总替代率由 9% 提高到 12%，其中 2021 年中央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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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替代率为 7%，地方财政替代率为 2%，此后逐渐提

升，到 2030 年中央财政替代率为 9%，地方财政替代

率为 3% ; 目标期( 2031—2050 年) 的总替代率由 12%
提高到 25%，其中 2031 年中央财政替代率为 9%，地

方财政替代率为 3%，此后逐渐提升，到 2050 年中央

财政替代率为 10%，地方财政替代率为 15%。
对动态调整后的基础养老金中央财政负担水平

测算方法如下式所示:

ZCDT =
DTJ × I1 ×

TZt

TJt
ZZS

( 6)

t = 1，2，3
其中: ZCDT为动态调整后的基础养老金中央财政支

出水平; DTJ 为动态调整的农民人均年均基础养老

金; TZt 为中央财政替代率; TJt 为基础养老金总替

代率。根据替代率假设以及中央财政收入预测结

果，能够测算基础养老金动态调整下的中央财政负

担水平。测算结果如表 2 所示。
表 2 农村基础养老金动态调整下的中央财政负担规模及水平③

阶段 年份

调整后的农

村基础养老

金总额 /亿元

根据替代率应

由中央财政负

担的基础养

老金 /亿元

基础养老金

调整后的中

央财政负担

水平 /%

初始期

2012—2020

过渡期

2021—2030

目标期

2031—2050

2012 764． 53 573． 39 0． 99

2013 874． 19 655． 64 1． 00

2014 996． 81 747． 61 1． 00

2015 1 130． 91 848． 18 1． 15

2020 2 017． 22 1 512． 92 1． 31

2021 2 198． 44 1 714． 78 1． 27

2025 3 444． 03 2 686． 35 1． 54

2030 5 998． 15 4 498． 61 2． 02

2031 6 567． 09 4 925． 32 2． 03

2035 9 406． 48 6 181． 48 2． 22

2040 13 407． 80 7 469． 24 2． 32

2045 18 822． 90 8 889． 18 2． 38

2050 28 366． 00 11 356． 10 2． 62

基础养老金动态调整下的中央财政负担水平表

现出在波动中总体上升的趋势。在初始期( 2012—
2020 年) ，基础养老金财政支付水平由 2012 年的

0． 99%上升到 2020 年 1． 31%，总体上升了 0． 32 个

百分点; 在过渡期( 2021—2030 年) ，出现一定波动，

但总体保持了上升趋势，由 2021 年的 1． 27% 上升

到 2030 年的 2． 02%，总体上升了 0． 75 个百分点; 在

目标期( 2031—2050 年) ，基础养老金中央财政支付

水平出现了缓慢的提升，由 2031 年的 2． 03% 上升

到 2050 年的 2． 62%，总体上升了 0． 59 个百分点。

六、中央财政负担水平适度性检验

基础养老金动态调整后，中央财政负担出现了

比较明显的上升趋势，这种上升趋势能够达到何种

水平，是否对中央财政的承受力构成影响? 这些问

题都要求对基础养老金的中央财政负担水平做出适

度性检验。［17］基础养老金动态调整下的中央财政负

担水平的适度性检验公式为

ZCS － ZCDT≥0 或 ZCS － ZCDT ＜ 0 ( 7)

其中: 当 ZCS 和 ZCDT 的差额大于或等于零时，通过

适度性检验，表明中央财政可以承受，当二者差额小

于零时，未通过适度性检验，表明中央财政不能承

受。［18］测算结论如表 3 所示。
表 3 基础养老金动态调整下的中央财政

负担水平适度性检验④ %

阶段 年份

中央财政

适度负担

水平 ZCS

调整后基础

养老金中央

财政负担水

平 ZCDT

中央财政适度

负担水平与基

础养老金调整

后负担水平的

差额 ZCS － ZCDT

初始期

2012—2020

过渡期

2021—2030

目标期

2031—2050

2012 4． 08 0． 99 3． 09

2013 4． 13 1． 00 3． 13

2014 4． 25 1． 00 3． 25

2015 4． 34 1． 15 3． 19

2020 4． 72 1． 31 3． 41

2021 4． 80 1． 27 3． 53

2025 5． 23 1． 54 3． 69

2030 5． 79 2． 02 3． 77

2031 6． 13 2． 03 4． 10

2035 6． 32 2． 22 4． 10

2040 6． 17 2． 32 3． 85

2045 5． 96 2． 38 3． 58

2050 5． 94 2． 62 3． 32

根据表 3 结论绘制出基础养老金动态调整下的

中央财政负担水平适度性检验图，如图 1 所示。从

表 3 和图 1 可知，在适度性检验结果中，差额大于

零，通 过 检 验。从 图 1 中 可 以 发 现，在 2012—
2050 年间，农村基础养老金动态调整下的中央财政

负担水平远低于中央财政适度负担水平，且二者差

距变化稳定。在初始期( 2012—2020 年) ，中央财政

适度负担水平与调整后基础养老金中央财政负担水

平的 差 额，由 2012 年 的 3． 09% 上 升 到 2020 年

3． 41%，上 升 0． 32 个 百 分 点; 在 过 渡 期 (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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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30 年) ，二者差距出现了缓慢增长，由 2021 年的

3． 53%上升到 2030 年的 3． 77%，上升 0． 24 个百分

点; 在目标期( 2031—2050 年) ，二者差额变动平稳，

略有 下 降，由 2031 年 的 4． 10% 下 降 到 2050 年

的 3． 32%，下降 0． 78 个百分点。从二者差距的总

体态势来看，2012—2050 年间始终保持 3% ～ 4% 的

变动水平，变动非常稳定。

图 1 基础养老金动态调整下的中央财政负担水平适度性检验

七、结论

农村基础养老金需要设立动态调整机制，以克

服因物价及收入水平变动所带来的养老水平下降问

题。参考国际经验，设计与 CPI 增长率、人均纯收入

增长率相挂钩的调整机制，可以得到农村基础养老

金的未来给付水平。其规模逐渐超过未经调整的养

老金额度，且二者差距有加速扩大的趋势。通过构

建中央财政对农村基础养老金的适度负担水平模

型，可知中央财政能够承担较大的农村养老金支付

责任。动态调整后的农村基础养老金总体规模，占

中央财政的负担比重显著提升，但与中央财政适度

负担水平相比，尚有很大差距空间，且变动幅度非常

稳定，这表明中央财政对动态调整后的农村基础养

老金仍有很强的负担能力。

注释:
① 表 1 中数据根据对中央财政的预测数据及式( 4) 计算得出。

② 参见: 穆怀中所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即“完善我国农

村社会保障体系和提高社会保障水平研究”。

③ 表 2 中数据根据农村基础养老金调整数据、中央财政收入预测数

据及式( 6) 计算得出。

④ 表 3 数据根据表 1 和表 2 相关数据计算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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